
WT/REG120/1�第3页

5.�根据本文章，各方将优先采取对实现本协议目标影响最轻微的措施。

文章4

各方将定期交换有关贸易和运输领域、投资、税收、银行和保险活动及其他金融服务
（包括海关问题和统计）的经济活动相关法律及其他法规的信息。

各方将就可能影响本协议实施的国内立法发生的变化立即相互通知。

授权机构为各方协调此类信息交换的规则。
文章�5

各方同意，经出口国授权机构书面同意，可进行再出口。
文章�6

各方将就海关关税及其所有例外情况相互通知。
文章�7

各方认为不公平商业行为与协议目标不一致，并承诺不许可以下方法：
-�企业间协议、其协会的决策以及共同的商业实践方法，旨在防止或限制竞争或违反其
在各方的领土上的条件；-�通过使用其支配地位，一个或多个企业在其领土的整个区域
或其领土的大部分区域上限制竞争的行为。

文章8

在实施双边经济关系的关税和非关税法规、进行统计交换以及实施海关程序时，各方同
意基于商品描述和编码的协调制度以及欧洲共同体的关税和统计联合分类目录，应用对外经
济活动的通用九位商品分类目录。此外，根据需要，各方在九位数的界限之外实施商品分类
目录的发展。

商品分类目录的标准模式的建立是在相关国际组织的代表之间通过相互协议实施的。

文章9

各方同意，维护过境自由原则是实现本协议目标的最重要的条款，也是其通过合作体系
和国际劳动分工联系起来的过程中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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